欣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天然氣供應營業規程

奉經濟部89年6月13日經(89)能字第89898057號函核准

奉經濟部94年12月29日經(94)能字第09420092270號函修訂核准

奉經濟部97年11月17日經(97)能字第09700163770號函修訂核准

第 一 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欣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為經營瓦斯供應業務
             及保護消費者權利，特依據煤氣事業管理規則第二十六條規定，
             訂定瓦斯供應營業規程(以下簡稱本規程)。

第  二  條   本公司與用戶間有關瓦斯供應及使用事宜，除法令另有規定
外，悉按本規程之規定辦理。

第  三  條   本規程所使用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用戶：指使用瓦斯之名義人。

             二、熱值：指在標準狀態下，乾燥瓦斯ㄧ立方公尺之
                       總熱量。

             三、標準熱量：指依法定方法所測定之熱量。其每月
                           算數平均值，不得低於該值之熱量。

             四、壓力：指在壓力表上之壓力。

             五、最高壓力：指在正常狀態下不得高於該值之壓力。

             六、最低壓力：指在正常狀態下不得低於該值之壓力。

             七、瓦斯設備：指為製造、貯存、輸送及供應瓦斯
                           所用之ㄧ切有關設備。

             八、瓦斯裝置：指自本支管(瓦斯輸、配氣導管)分接點
至瓦斯龍頭，用戶使用瓦斯所需之管線裝置
，其在計量表入口與分接點間之部份稱為
「表外管」，計量表出口與龍頭間之部份，
稱為「表內管」。
                 九、合格承裝業者：指具備有關法令規定之條件，可從事
氣體燃料導管承裝業務之公司、行號
或企業體。

             十、瓦斯器具：指用戶直接利用於使用瓦斯之器具及配件。

             十一、計量表：指紀錄瓦斯使用數量之器具。

             十二、接氣位：指自本支管分接至表外管之管件部位。

第 二 章   供    應

第  四  條   本公司所供應之天然瓦斯及其他燃料用氣體，以供家庭燃料
、商業燃料、工業燃料及其他等用途。

第  五  條   本公司之供應區域以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營業區域為準。

第  六  條   本公司所供應之瓦斯其成份、熱值或標準發熱量，悉依中國
             石油股份有限公司供應之燃氣為準。

前項瓦斯之最高壓力為二百五十公厘水柱，最低壓力為五十
公厘水柱。

第  七  條   本公司供應之瓦斯用戶不得將其他氣體參進供氣管內混合
             使用；或私接管線轉售，亦不得加裝加壓抽氣設備。

第  八  條   本公司因供應能力、瓦斯設備條件或其他理由，無法增加瓦斯
供應時，得暫不接受新設或增設瓦斯裝置之申請。

第  九  條   有下列情況之ㄧ時，本公司得限制使用或中止瓦斯之供應：

             一、遭受天然災害或其他不可抗力之事故
             二、依法令或主管監督機關之命令。
             三、保養、修繕設備或其他工程上之必要。
             四、遇有其他工程施工致妨礙本公司輸氣。
                前項限制使用或中止供應，在影響所及範圍內，本公司
               應透過大眾傳播媒體，或以其他可行方式通告周知並報請
縣政府及當地地方主管機關備查。
                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如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
                限制使用或中止供應日數，如在同一個月總計超過七十二
小時，或單一次超過二十四小時，應按比例扣減該費用期間
之基本費。

   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如因可歸責本公司之事由，無法事先
通告周知時，本公司應按月扣抵該費用期間之基本費，補償
因而受損之用戶。

                前項限制使用或中止供應瓦斯，如其責任不歸責於本公司者
，不得要求任何損失賠償。
第  十  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公司得停止供氣，必要時並得將本公司
所有之供氣設備撤除之，其費用及因而產生之損失應由用戶負責
繳清各項費用或賠償之責。

1、 自本公司通知應繳納瓦斯費或其他應繳費用之日起超過
一個月(載明於各該通知單上)經限期催繳仍不繳清者。

             二、無正當理由妨礙或拒絕本公司人員執行抄表、收費或檢查
其瓦斯裝置及計量表者。

             三、設備欠佳或其毀損程度狀態足以危害公共安全者。

             四、用戶未經申請，私自改裝或增加管線設備；或已停止使用
而未向本公司重新辦理申請並經檢驗合格再行啟用者。

             五、用戶故意破壞本公司設備者。

             六、其他違反本規程有關規定，經通知改善而未改善者。

前項各款所列情事，即使其行為非可歸責於用戶之本身，
用戶仍應負繳清各項費用或賠償之責。

第 十一 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為竊用瓦斯，本公司得停止供氣，除依法追訴外，
並依第四十九條規定追償瓦斯費賠償金。

             一、在本公司既設瓦斯表外管線擅自接管使用瓦斯者。

             二、繞越或未經計量表使用瓦斯者。

             三、毀損或更改計量表之接管者。

             四、毀損或改變計量表之構造，或以其他方法使計量表失效、倒轉
或失準者。 

             五、損壞計量表之外殼或其保護物者。

             六、自行開啟度量衡主管機關或本公司封鉛者。

             七、未依規定手續提出申請，擅自使用瓦斯，構成竊用瓦斯之事實，
致本公司有受損之情事者。

             八、其他方法竊用瓦斯者。

第 十二 條   因本規程第十條、第十一條規定，經本公司停止或中止供應瓦斯，
致用戶有任何損害時，本公司概不負賠償責任。

第 十三 條   因違反本規程第十條、第十一條規定，經本公司停止中止供應瓦斯者
，得於用戶繳清撤除費用、賠償金及恢復使用工本費後恢復供氣，恢復
使用工本費收費標準由本公司另訂之。

第 十四 條   違反第十條、第十一條規定，因而發生公共危險者，用戶應負民事
與刑事責任。

第 十五 條   用戶須要增加瓦斯設備及使用量致原有計量表及減壓等裝置不勝負荷者，必須申請更換計量表及減壓等裝置，其所需費用由用戶負擔。

第三章   申請、裝設、使用及變更

第 十六 條   用戶使用瓦斯，應先向本公司辦理申請手續(申請書由本公司免費供給)
，其委託本公司裝置表內管者，即派員勘察、設計、估價，於通知繳費
後安裝供氣；如委託經政府登記合格承裝業裝置者，依本規程第二十二
條辦理。
用戶以個人名義申請時，應使用本名(依身分證為準)；以公司行號
機關團體名義申請時，應以全銜或經政府合法登記之名稱，並加填
負責人或代表人姓名。

             用戶申請新設、增設、改裝、拆除、遷移、過戶、中止、停用、恢復或
變更用途瓦斯裝置時，均應依前二項之規定辦理申請手續。

第 十七 條   用戶申請裝設瓦斯時，對於裝設之位置與管線經過之土地，應先經該
土地所有權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同意，如發生糾紛概與本公司無涉。

第 十八 條   用戶因修建房屋或其他原因，致有損害本公司之瓦斯管線及設備之虞時
，應事先通知本公司變更或遷移，若未經通知致本公司遭受損失時，用戶
應負賠償責任。
第 十九 條   用戶申請中止使用瓦斯超過半年，經催告而未辦理繼續保留使用權者，
本公司得拆除屬於本公司所有之瓦斯設備及接氣位。

第二 十 條   用戶變更名義，應由前後用戶聯名申請之。後用戶無法與前用戶聯名
申請時，得以「新設方式」或「恢復方式」申請。

             以「新設方式」申請，應按本公司營業規程原有規定之手續辦理，惟
不必負擔前用戶之欠費，但應繳納裝表申請費及表保證金或使用費與
檢驗費，用戶管線若經檢驗需更(拆)換則另按實際用量核計相關費用；
以「恢復方式」申請供應，應繳清欠費。

第四章   施    工

第二十一條   用戶瓦斯裝置工程，除表外管由本公司直接施工外，表內管得由合格
承裝業者依照本規程第二十二條規定辦理。

             前項表外管產權屬本公司，由本公司負責維修，表內管產權
             屬用戶，由用戶負責維修。

第二十二條   用戶委託合格承裝業者，辦理表內管之裝設或變更，其申請程序如下：

1、 先向本公司申請，連同設計圖及工程材料規格送本公司審核，
經審核認可後始得施工。

2、 裝置完工後，應檢附管線竣工平面圖及立體示意圖，送本公司
依有關瓦斯裝置工程標準檢驗合格後，始予供氣。

第二十三條   表內管已由承裝業者先行施工完成，而有下列情事之ㄧ者，本公司
不予供氣。

1、 所裝配管線及設備違反有關之安全規定或檢驗不合格者。

             二、 表外管因故無法裝設者。

             三、 本公司本支管未到達地區。

第二十四條   申請裝置使用天然氣之管線設備時，就同時符合下列情形者，本公司
             得酌收本支管補助費，產權屬本公司，由本公司負責維修。

1、 申請裝設之用戶所在地區尚無既設之本支管。
2、 本支管敷設成本經合理估計於耐用年限內無法經由從量費回收。

3、 應備置本支管補助費之計費方式與金額，以書面方式交付管線

裝置申請人或用戶確認。
第五章   計    量

第二十五條   本公司所供應之瓦斯以立方公尺為計算單位，每立方公尺為一度，用戶
使用瓦斯按計量表指示度數計算。

第二十六條   用戶每月使用瓦斯之計量，係以個別計量表為依據。

第二十七條   用戶應繳納天然氣費，包括基本費及按實際用量計算之從量費。本公司
依據計量表所計之天然氣使用度數計收用戶天然氣從量費用。

             本公司備置之計量表燈數，係依其裝置使用天然氣器具之最大同時使用量
而定。

             本公司向用戶每月計收之基本費，按其計量表燈數主管機關核定之標準
收取如下：

(1) 5燈以下：

(1)：機械表：60元。

(2)：電腦表：100元。

(2) 逾5燈至10燈以下：

(1)：機械表；85元。

(2)：電腦表：150元。

(3) 逾10燈至20燈以下：

(1)：機械表；120元。

(2)：電腦表：235元。

(4) 逾20燈至50燈以下：

(1)：機械表；200元。

(2)：電腦表：360元。

(5) 逾50燈以上： 

(1)：機械表；500元。

(2)：電腦表：840元。

             用戶使用天然氣之器具，其同時使用之最大天然氣量變更時，應請求
本公司變更計量表燈數，計量表燈數變更者，其每月基本費應依前項
規定調整。
第二十八條   計量表為本公司所有，由本公司送請度量衡主管機關檢驗合格鉛封後
安裝使用。
             用戶對於計量表應善盡保管之責，不得擅自搬移、拆封、隱藏或毀損
，如有遺失或毀損時用戶應負賠償之責。
第二十九條   本公司於每月或隔月規定日期派員至用戶處所查抄計量表度數，據以
計算該用戶該次應繳天然瓦斯費。因不可歸責於本公司之原因，致未能
按時抄表者，本公司得以下列方式計算用戶於計費期間之天然氣使用量：

             一、用戶自行通報計量表之度數。

             二、未通報者，參照該用戶前三期之平均計費度數。

                 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原因，致未能按時抄表者，本公司
                 於該計費期間，僅能依基本費計收。

                 前二項用戶之實際應繳天然瓦斯費，於下次抄表時結算
                 之。

                 用戶連續二次以上未能配合按時抄表，本公司得通知
                 用戶約期派員補抄，用戶應配合辦理。

第 三十 條   本公司抄表日如提前五日以上，或用戶因停止、恢復、表燈變更、終止
合約或其他原因，致每月抄表者其使用日數未滿二十五日，或隔月抄表
者其使用日數未滿五十五日，應按用戶使用日數，依比例計算期間之基本
費。用戶欲停止使用，向本公司申請拆除計量表者，本公司應自拆表日起停止供氣，並自次一費用計算期間起，停止收取基本費。

             前項拆表之費用由本公司負擔。用戶向本公司申請復氣者，其相關費用依
第三十五條規定由用戶負擔。

第三十一條   用戶計量表發生故障或其他原因，致無法查明使用量時，該次之瓦斯使用
量，按前三次之平均度數計收瓦斯費。其使用未滿三個月或六個月者，或
其他原因無法依上述方法計收時，得由本公司按用戶使用時間、人口、
裝置瓦斯器具負荷情形酌情估計之。

第三十二條   用戶如認為計量表有失準確時，得通知本公司在不拆除度量衡主管機關
鉛封之情況下現場檢驗，檢驗結果其準確性超出法定公差時，即由本公司
免費更換計量表，並按檢驗結果修正當次瓦斯費，其差額併入下次瓦斯費
內計算，多退少補。

             經本公司檢驗結果，其準確性並未超過法定公差，但用戶仍懷疑計量表
不準確時，本公司得依用戶之申請，送請度量衡主管機關檢驗，其檢驗費
用由用戶負擔，並於申請檢驗時繳付之。如經度量衡主管機關檢驗結果其
準確性超出法定公差時，本公司除退回檢驗費外，應即免費更換計量表並
按檢驗結果修正當次瓦斯費，其差額併入下次瓦斯費計算，多退少補。

第三十三條   瓦斯計量表經檢驗為故障或不準確時，用戶及公司得要求更換之，公司
及用戶不得拒絕。

第三十四條   本公司經地方主管機關核准，得設置自動化安全及抄表系統時，用戶不得
拒絕。

第六章   收    費

第三十五條   用戶直接向本公司申請瓦斯裝置新設或變更，本公司得收取相關之工程
費用及服務費用項目如下：

             一、申請費。

             二、裝置工程費(含設計估價費)。

             三、本支管補助費（符合第二十四條規定者始得收取）。
             四、瓦斯氣費保證金。

             五、裝表通氣費。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相關費用。

第三十六條   用戶委託合格承裝業者申請表內管或瓦斯裝置新設或變更，該承裝業者
除需按本公司有關作業規定辦理外，本公司收取相關之工程費用及服務
費用項目如下：

             一、 提出申請時，繳納申請手續費、審圖費。

2、 設計圖說經審核認可並於接到本公司通知後十五日內向指定地點
繳納檢驗費及接氣工料費(含設計估價)、本支管補助費（符合第

二十四條規定者始得收取）。  

3、 瓦斯裝置工程(含表內管、表外管)完工並檢驗合格，於接到本公司
     通知後十五日內向指定地點繳納天然氣費保證金及裝表通氣費。

第三十六條之一   計量表燈別大於五燈或月使用量超過200度以上之用戶，本公司
得收取天然氣保證金，作為抵扣應繳天然氣費，收取標準如下：

1、 五燈(月)用量大於200度：6,000元。

2、 六~十燈：15,000元。
3、 十一~二十燈：25,000元。
4、 二十一~三十燈：50,000元。
5、 三十一~五十燈：100,000元。
6、 五十一~壹佰燈：150,000元。
7、 壹佰燈以上：200,000元。
第三十七條   本公司瓦斯供應價格以中央主管機關所核定者為準，並於公告後實施
，調整時亦同。

第三十八條   各燈別氣費保證金、申請手續費、審圖費、表內管檢驗費、裝、換、
復表通氣費、計量表檢驗費等，其收取金額標準由本公司公告後實施，
調整時亦同。

第三十九條   用戶繳納瓦斯費，應依瓦斯費通知單所定日期，於繳納期限內向本公司
服務單位或指定之金融機構(含郵局)及便利商店繳納，或由用戶委託金融
機構(含郵局)代繳。用戶逾期繳納時，應依通知單所指定繳納地點及期限
內前往繳清之，若逾期未滿十四天者，依天然瓦斯費金額加收百之四滯納金；逾期十四天以上者，依天然瓦斯費金額加收百分之八滯納金。

第 四十 條   本公司收取各項費用均給正式收據，用戶接到本公司收費通知，如有
疑問，得於七日內向本公司申請複查，複查結果確屬錯誤時，可予更正，
如已繳納者，其差額併入下期瓦斯費用計算。

             前項複查以二次為限。

第四十一條   由用戶繳付或承裝業者代繳，與瓦斯裝置有關之各項費用，如中途撤回
申請，或因土地糾紛及其他不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無法施工時，除
尚未施工部份之工程費，可予核實退回外，其餘概不退還。

第七章   安    全

第四十二條   用戶所有之瓦斯裝置或器具如有安全顧慮時，本公司得要求其改裝、
修理或拆除之，用戶不得拒絕。

第四十三條   用戶所有之瓦斯裝置或器具如有安全顧慮時，本公司得要求其改裝、
修理或拆除之，用戶不得拒絕。 

第四十四條   用戶應妥善使用瓦斯，隨時保持通風良好，並注意維護安全，如發現
瓦斯裝置有損壞、漏氣等不正常情形時，應即關閉其瓦斯龍頭或開關，
中止使用，並即通知本公司派員檢視，未修復前不得使用。

             前項維修工作，本公司於施工必要範圍內如有損壞地面
或建物時，用戶應自行修護。

第四十五條   用戶修建房舍及其他營繕工程如影響供氣設備與裝置時，均應先與
本公司洽商後辦理。

第四十六條   本公司為確保用戶供氣安全，得定期及不定期為用戶作安全檢查，
用戶不得拒絕。

本公司所派之檢查人員，均配有證章或攜帶證件，若遇有未佩帶
本公司證章或證件者，用戶得拒絕其進入檢查。

第四十七條   用戶購置之瓦斯器具應符合標準，其未經政府檢驗合格之瓦斯器具
，非經本公司檢驗通氣合格者，不予供氣。

第四十八條   本公司之通氣檢驗，僅限於檢驗時依照規定鑑別其合用與否，爾後
該設備如有毀損或發生事故時，其所有權屬於用戶者，應由用戶自行
負責，其維護費用由用戶負擔。

第八章   違    章

第四十九條   有第十條第四款，及第十一條情事之一者，本公司除即予停止供氣外
，並以其所裝設之瓦斯器具數量，或以其竊接之管徑(或既設管徑)之
最大流量，依法追償所有損失。

第 五十 條   因處理用戶違章使用瓦斯案件，致破壞地面、管線設施或其他各種設備
             及建築物者，其所有權無論屬於何人，修復費用概由違章用戶負擔之。

第五十一條   竊用本公司瓦斯者，除依本規程相關規定處理外，其涉及刑責者，本公司
             得視其情節報請檢察機關偵辦。
第九章   附    則

第五十二條   本規程經本公司董事會通過，並呈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公告實行之，
             修訂時亦同。

第五十三條   本規程應備置於本公司各營業場所，供消費者閱覽。

	裝表工本費

	代表錶型
	種類
	使用最大流量（立方公尺/小時）
	收取金額標準

	
	H-3
	3
	

	VY-3A
	VY-3A
	3
	100

	
	N-3
	3
	

	
	K-5
	3
	

	N-50
	N-5
	3
	100

	
	AC-150
	3
	

	
	B-20
	11
	

	
	AL-425
	12
	

	N-10
	N-10
	10
	300

	
	N-15
	15
	

	
	SP-400
	10
	

	N-30
	SP-1000
	28
	600

	
	N-30
	30
	

	
	CTR-1.5M
	42
	

	N-50
	N-50
	50
	750

	
	B-1000
	50
	

	
	CTR-5M
	140
	

	N-120
	N-120
	100
	1500

	
	B-200
	100
	

	瓦斯裝置費：設計費、審圖費、複審費、檢驗費、複驗費、本支管補助費、道路修補費及管理費各項

	項目
	設計費
	審圖費
	複審費
	檢驗貴
	複驗費
	本支管補助費
	道路修補費
	管理費

	收取金額（元）
	70
	50
	20
	260
	200
	符合營業規程第二十四條規定者始得收取。
	依照公路局及各地鄉鎮公所所訂道路補修標準收取。
	為裝置工程費百分之十

	備註
	計費單位： （1）複審費、複驗費：每次每戶

           （2）其餘各項：每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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